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桂理工南分校财〔2017〕7号

关于印发《桂林理工大学南宁分校资金支付

结算管理规定》的通知

分校属各单位、各部门：

现将《桂林理工大学南宁分校资金支付结算管理规定》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组织学习，贯彻执行。

桂林理工大学南宁分校    

2017年11月7日    

	  桂林理工大学南宁分校办公室              2017年11月7日印发


桂林理工大学南宁分校资金支付结算管理规定

为进一步规范分校资金支付结算行为，切实减少公务消费中的现金支付结算，根据自治区财政厅《关于启用财政国库集中支付动态监控系统的通知》（桂财库〔2010〕22号）、《关于实行自治区本级公务卡强制结算目录的通知》（桂财库〔2011〕34号）等规定的要求，现就分校各类资金的支付结算规定通知如下：

一、分校为全额拨款预算单位，分校所有的经费收入（包含但不限于财政拨款收入、学费收入、住宿费收入、科研经费收入等）均属财政资金，均被自治区财政厅纳入了国库集中支付动态监控体系的监控范围，其支付结算方式必须符合本通知的规定。

二、为减少使用现金，分校支付在编正式职工、全职聘用人员、离退休人员工资、劳务费、福利费、加班费、奖金、节假日慰问费等，必须全部通过个人银行工资卡发放，财务工作部不受理现金发放业务。

三、各单位、各部门和各科研项目（课题）开展公务或科研活动须向外单位支付款项时，原则上应采用银行转账（大额定期支付款项可采用银行托收方式结算，下同）方式支付结算。具体应采用银行转账方式支付结算的款项有：

1.基建工程款；

2.修缮工程款；

3.设备购置款；

4.大宗图书、资料购置费（500元以上）；

5.大宗材料购置费（500元以上）；

6.大宗办公用品购置费（500元以上）；

7.水电费、各类税费；

8.各类社会保险缴费；

9.论文、著作、教材出版版面费；

10.电信、网络通讯费；

11.设备、交通工具维修费；

12.主办或承办会议的大额住宿、餐饮、团费、服务费；

13.其他可以通过银行转账支付结算的款项。

四、对不便通过银行转账支付结算的公务或科研出差、会议、公务接待以及其他零星购买支出，应采用公务卡支付结算。具体应采用公务卡支付结算的款项有：

1.公务出差购买往返交通票，支付宾馆或酒店住宿费；

2.公务接待支付餐饮费；

3.零星材料购置费；

4.零星办公用品购置费；

5.零星图书、资料购置费；

6.零星设备、车辆维修费；

7.其他小额零星支出。

五、在下列特殊条件下不能通过银行转账或公务卡支付结算的，可适当采用现金支付结算。可适当采用现金支付结算得款项有；

1.在不具备刷卡条件的车站、码头购买车船票费，市内交通费；

2.燃油费、过桥过路及停车费；

3.零星邮寄费；

4.在县级城市、县级以下地区、野外作业发生的零星支付业务；

5.其他特殊情况下确须用现金支付结算的。

六、分校属内部单位、部门间经费结算一律采用内部转账方式支付结算，严禁使用现金结算。

七、除学生校外实习实训外，其他公务业务原则上不办理现金借款。

八、本规定自发文之日起执行，凡在发文日之后发生的业务，应严格按照本文规定执行。原《桂林理工大学高等职业技术学院资金支付结算管理规定》（桂理工高职院〔2010〕25号）同时废止。



